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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投資交易三重賞之條款及細則  

推廣日期 

1. 除非另有註明，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本行」）舉辦的「電子投資交易三重賞」（「獎

賞」）之推廣期為 2025 年 2 月 17 日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

期」）。 

合資格客戶 

2. 此推廣只適用於符合以下條件之本行客戶（「合資格客戶」）： 

a) 獎賞一：電子基金交易賞 

i. 直接收到由本行發出的推廣電郵、短訊或 BEA Mobile（即「東亞手機銀

行」）推送通知並以個人或聯名方式持有顯卓理財戶口（「合資格戶

口」）；或 

ii. 以個人或聯名方式持有至尊理財、BEA GOAL 及 i-Account 戶口（「合資格

戶口」）；或 

iii. 「全新客戶」，即於推廣期內成功開立至尊理財 / BEA GOAL 戶口（「合資

格戶口」），並於新開立戶口當日前的 12 個月內並未於本行以個人或聯名方

式持有任何戶口的客戶；及 

iv.  於推廣期開始前的 12 個月內從未經任何電子渠道認購整額基金。 

b) 獎賞二：電子掛鈎存款交易賞 

i. 直接收到由本行發出的推廣電郵、短訊或 BEA Ｍobile 推送通知並以個人或

聯名方式持有顯卓理財戶口 (「合資格戶口」) ；或 

ii. 以個人或聯名方式持有至尊理財、BEA GOAL 及 i-Account 戶口(「合資格戶

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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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全新客戶」，即於推廣期內成功開立至尊理財 / BEA GOAL 戶口（「合資

格戶口」），並於新開立戶口當日前的 12 個月內並未於本行以個人或聯名方

式持有任何戶口的客戶；及 

iv.  於推廣期開始前的 12 個月內從未經任何電子渠道認購掛鈎存款。 

c) 獎賞三：大抽獎獎賞 

i. 以個人或聯名方式持有顯卓理財、至尊理財、BEA GOAL 或 i-Account 戶口

(「合資格戶口」)，並在本行紀錄中持有有效的電郵地址；或 

ii. 「全新客戶」，即於推廣期內成功開立顯卓理財 / 至尊理財 / BEA GOAL 戶

口，並於新開立戶口當日前的 12 個月內並未於本行以個人或聯名方式持有任

何戶口的客戶。 

3. 「電子渠道」包括 BEA Online（即「東亞網上銀行」）及 BEA Ｍobile。 

4. 若屬聯名戶口，只有第一賬戶持有人可享獎賞。     

5. 此獎賞不適用於跨境理財通客戶。 

6. 此獎賞不適用於推廣期內取消並重新開立投資賬戶的客戶。 

獎賞一：電子基金交易獎賞 

7. 合資格客戶須於推廣期內經電子渠道以合資格戶口名下的投資附屬賬戶認購整額基金，

每筆交易金額滿 HK$50,000（或其等值）（「合資格基金交易」），可獲得 HK$200

現金獎賞。每名合資格客戶可享的獎賞上限為 HK$2,000。 

獎賞二：電子掛鈎存款交易獎賞 

8. 合資格客戶須於推廣期內經電子渠道以合資格戶口名下的投資附屬賬戶認購掛鈎存款，

每筆交易金額滿 HK$100,000（或其等值）（「合資格掛鈎存款交易」），可獲得

HK$150 現金獎賞。每名合資格客戶可享的獎賞上限為 HK$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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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行將於 2025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將現金獎賞存入合資格客戶持有的投資賬戶之綜合

戶口內。若合資格客戶以多於一個綜合戶口進行合資格基金交易及/或合資格掛鈎存款

交易，現金獎賞將發放予於推廣期內進行首次合資格基金交易及/或合資格掛鈎存款交

易的投資賬戶之綜合戶口。 

獎賞三：大抽獎獎賞 

10. 合資格客戶須於推廣期內經本行分行及/或電子渠道以合資格戶口名下的投資附屬賬戶

認購整額基金、掛鈎存款或設定基金月供投資計劃（「指定投資交易」），可獲抽獎機

會如下： 

指定投資交易 
累積交易金額 

（HK$或等值） 
交易途徑 抽獎機會 

抽獎機會

上限 

認購整額基金 每 HK$50,000 
經分行 1 次 

20 次 
經電子渠道 2 次 

認購掛鈎存款 每 HK$100,000 
經分行 1 次 

20 次 
經電子渠道 2 次 

設定基金月供

投資計劃 
每 HK$1,000 

經分行 1 次 
20 次 

經電子渠道 2 次 

例子：若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經 BEA Mobile 進行兩筆各 HK$60,000 的整額認購基金交易，再經 BEA 

Online 進行一筆 HK$120,000 的掛鈎存款交易，並經分行設定一份每月投資金額為 HK$2,000 的基金月

供投資計劃，該客戶將獲得 HK$550 現金獎賞及 8 次抽獎機會。 

11. 基金月供投資計劃之累積交易金額指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設立的基金月供投資計劃之

每月投資總額。 

12. 每名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最多可獲 60 次抽獎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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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合資格客戶累積滿指定投資交易金額，即自動參加大抽獎，有機會贏取以下獎品 1 份。

（禮品合共 8 份，總值 HK$22,560 ） 

抽獎獎品 中獎名額 

HK$10,000 Apple Store 禮品卡 1 名 

Dyson Supersonic™風筒 HD15 

(價值 HK$3,780) 
2 名 

HK$1,000 Apple Store 禮品卡 5 名 

14. 本行會以電腦系統從所有自動參加此推廣之合資格客戶中隨機抽出得獎者。 

15. 每名得獎者於推廣期內最多只可獲得獎品 1 份。 

16. 本行將於 2025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以電郵通知得獎者，該電郵將發送至得獎者於本行

登記之電郵地址。Dyson Supersonic™風筒 HD15 之得獎者需依照電郵通知信的指示

領取獎品，而 Apple Store 禮品卡將被郵寄到得獎者於本行紀錄上的通訊地址，詳情請

參閱獎賞通知信內容。如得獎者未能於通知信所述之指定時間內領取獎品，將被視作放

棄有關獎賞，本行將不提供任何補償。 

17. 得獎者之東亞銀行賬戶、投資賬戶、電郵地址及 BEA Online 使用者名稱 ∕ 登入號碼於

獎品發放時須維持有效。 

18. 若得獎者於推廣期前或於推廣期內未有於本行分行或 BEA Online 登記電郵地址，或其

電郵地址於獎品發放時未能維持有效，得獎者將失去得獎資格。  

19. 若本行於送贈獎品後發現得獎者不符合得獎條件或違反此等條款及細則﹐本行保留向得

獎者索回該獎品或其等值賠償之權利。 

20. 若獎品送罄﹐本行保留以另一款獎品代替的權利而毋須事先通知。代替之獎品的價值或

特點可能會與原本之抽獎獎品有所分別。 

21. 獎品如有遺失、損壞或塗污，本行一槪不予補發或更換，亦不會承擔任何責任。獎品之

使用須受相關供應商之條款及細則約束。本行並非獎品之供應商。如對獎品有任何查詢

或投訴，客戶應直接與有關供應商聯絡。本行不會對有關供應商提供之獎品或服務的質

素及供應作出任何陳述或保證，亦不會就獎品或服務所引起的或與其有關的事宜負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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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責任。 獎品圖片/價值只供參考之用﹐本行對其價值及其在市場真正售價之差異恕不

負責。 

22. 獎品只限於香港地區領取。 

一般條款及細則 

23. 合資格客戶須在本行存入獎賞時仍持有有效的投資賬戶，否則合資格客戶獲享獎賞的資

格將被取消。  

24. 任何最後被取消/退回或被發現為虛假之交易一律不適用於是次推廣。 

25. 此推廣的獎賞、得獎者名額及得獎資格均以本行之公布為準，並由本行保留最終決定

權。 

26. 參加者參加此推廣純屬自願性質，一切因此有獎活動或有關獎賞所構成或引致之責任一

概與本行無關。本行毋須就此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或賠償。 

27. 參加者參加此推廣即代表其了解、接受及願意遵守本行就此推廣所訂立的條款及細則，

以及接受本行擁有此等條款及細則所述的權利。如有任何違反此等條款及細則、以不誠

實手法參加或進行此推廣及/或造假者，本行有權立即取消其參加及/或得獎資格，而不

作任何通知，並對任何違反行為保留追究權利。 

28. 所有指定項目將由本行安排的電腦系統計算，本行紀錄及其計算結果為最終及不可推

翻。 

29. 因任何電腦、網路等技術問題而引致參加者所遞交的資料有任何延遲、遺失、錯誤、無

法辨識等情況，本行一概不負任何責任。所有與此推廣有關之日期及時間(包括但不限

於參加此推廣之日期及時間等)，均以本行的系統紀錄為準及由本行作最終決定。 

30. 優惠一經送出，不論於任何情況下均不能更改、不可轉讓或退換，並將不予補發。 

31. 本行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所有或任何優惠及/或修改或修訂此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並

不作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本行所作的決定為最終及不可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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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除另有指明外，若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同時獲享此獎賞與其他推廣優惠，本行保留只

提供一項或部份獎賞之權利。 

33. 客戶需自行支付下載及/或使用 BEA Online 或 BEA Mobile 所產生的相關數據費用。 

34. 請透過官方應用程式商店或東亞銀行網站下載或使用 BEA Online 或 BEA Mobile，並

注意搜尋的關鍵字正確無誤。 

35. 如客戶使用 BEA Online 或 BEA Mobile，即表示閣下同意本行於 BEA Online 或 BEA 

Mobile 不時所載之免責聲明及政策。 

36. 本行及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強制執行本

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37.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38. 此等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重要聲明 

 投資涉及風險。基金的單位價格可升可跌。基金產品的組合需承受市場波動及買賣投資有其內在風

險。  

 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應參閱所有有關投資產品之銷售文件，以取得包括風險因素在內的詳

細資料。投資者不應只單憑本頁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投資者如有任何疑問，應諮詢獨立專業意見。  

 投資決定是由閣下自行作出的。但若非中介人於銷售有關基金產品時已向閣下解釋，經考慮閣下的財

務狀況、投資經驗及目標後認為有關基金產品是適合閣下的，閣下不應投資在有關基金產品。  

 該等基金產品可能只限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內提供及/或有其限制。閣下如有疑問，應尋求獨立專業意

見。  

 掛鈎存款是包含金融衍生工具的結構性產品。掛鈎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或投資者賠償基

金保障。 

 此網頁所載之資料只作資訊用途，並不構成要約、游說、邀請或建議認購任何證券或投資產品。  

 本網頁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適用於分銷投資產品 – 對於本行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

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的中心職權範圍），本行須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 




